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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總統宣示之「文化外交」理念及厚植國際友我力量，外交部於 2010年 7月

5日至 16日及 8月 16日至 27日辦理 2梯次以英文為活動語言之「國際青年台

灣研習營」，邀請歐、非及中南美洲當地政府官員、國會議員助理、智庫研究助

理或政黨青年幹部等來台參與 12天 11夜之研習課程，其中大學學員由國內參與

「台灣歐洲聯盟中心」運作之七所大學(台大、政大、輔仁、淡江、東華、中興

及中山)遴選各校學生及教職人員，國立東華大學歐盟研究中心負責遴選本校優

秀學生及青年學者 12名(6名正取，6名備取)參與，並於研習營期間擔任「輔導

員」。活動結束後表現優異者，外交部將授予「2010年國際青年台灣研習營青年

大使」證書，以資勉勵。 

一、活動時間 

第一梯次：2010年 7月 5日至 16日 

第二梯次：2010年 8月 16日至 27日 

二、參加費用 

(1) 活動期間之膳宿、研習及交通費用由外交部負擔。 

(2) 居住地在台北縣市以外地區者，於赴台北市報到時，依地區發給交通補助

費。 

(3) 國內學員倘欲增加活動期間以外之停留，須自理衍生費用。 

三、報名資格 

(1) 本校之優秀學生(含已在職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 

(2) 本校之青年學者(含教職人員) 

*年齡：20~40歲 

*須具備國際事務相關知識或經驗，且具相當於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英語能

力(同時諳其他歐語者尤佳) 

*錄取者需能配合參加外交部於本年 5月辦理之輔導員訓練課程 

四、錄取名額：每梯次正取 3名及備取 3名(兩梯次共正取 6名、備取 6名) 

五、遴選方式 

(1) 初審：審核報名資格及相關證明文件 

(2) 複審：面試 

六、報名方式 

請於 2010年 4月 14日前將報名表、個人履歷表、相關語言能力及其他有利審

查證明文件 email至 eurc@mail.ndhu.edu.tw。 

七、報名文件：報名表一份及相關證明文件(有效英語及其他歐語能力證明等)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0年 4月 14日止 

九、面試名單公布：2010年 4月 15日 (無法配合面試者恕不錄取) 

十、面試時間：2010年 4月 16日下午 



報名表請至歐盟研究中心網站(http://www.eurc.ndhu.edu.tw)下載。 


